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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调整经常项目外汇管理政策的通知 

 

汇发〔2006〕19 号 

 

国家外汇管理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局、外汇管理部，深圳、大连、青岛、厦门、宁波市分局；

各中资外汇指定银行： 

为进一步满足境内机构和个人的用汇需求，促进贸易便利化，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06〕第 5 号，

现就经常项目外汇管理政策调整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取消经常项目外汇账户开户事前审批，提高经常项目外汇账户限额 

（一）外汇局不再对境内机构经常项目外汇账户的开立、变更、关闭进行事先核准。境内机构凡已经

开立过经常项目外汇账户的，如需开立新的经常项目外汇账户，可持开户申请书、营业执照（或社团登记

证）和组织机构代码证直接到外汇指定银行（以下简称“银行”）办理开户手续;凡未开立过经常项目外汇

账户的，应持营业执照（或社团登记证）和组织机构代码证先到外汇局进行机构基本信息登记。 

（二）提高境内机构经常项目外汇账户保留外汇的限额，按上年度经常项目外汇收入的 80%与经常项

目外汇支出的 50%之和确定。对于上年度没有经常项目外汇收支且需要开立账户的境内机构，开立经常项

目外汇账户的初始限额，调整为不超过等值 50 万美元。 

（三）境内机构有真实贸易背景且有对外支付需要的，可在开户银行凭《结汇、售汇及付汇管理规定》

及其它有关外汇管理法规规定的有效凭证和商业单据提前办理购汇，并存入其经常项目外汇账户。 

 

二、简化服务贸易售付汇凭证，调整服务贸易售付汇审核权限 

（一）对境外机构支付等值 5 万美元以下（含 5 万美元），对境外个人支付等值 5 千美元以下（含 5 千

美元）服务贸易项下费用的，境内机构和个人凭合同（协议）或发票（支付通知书）办理购付汇手续；超

过上述限额的，按原规定办理。 

（二）境内机构和个人通过互联网等电子商务方式进行服务贸易项下对外支付的，可凭网络下载的相

关合同（协议）、支付通知书，加盖印章或签字后，办理购付汇手续。 

（三）对法规未明确规定审核凭证的服务贸易项下的售付汇，等值 10 万美元以下（含 10 万美元）的

由银行审核，等值 10 万美元以上的由所在地外汇局审核。 

（四）国际海运企业（包括国际船舶运输、无船承运、船舶代理、货运代理企业）支付国际海运项下

运费及相关费用，可直接到银行购汇；货主根据业务需要，可直接向境外运输企业支付国际海运项下运费

及相关费用。 

 

三、放宽境内居民个人购汇政策，实行年度总额管理 

（一）对境内居民个人购汇实行年度总额管理，年度总额为每人每年等值 2 万美元。境内居民个人在

年度总额内购汇的，凭本人真实身份证明并向银行申报用途后办理；超过年度总额购汇的，经银行审核外

汇管理规定的真实需求凭证后办理。 

（二）境内居民个人年度总额内所购外汇，可以存入本人境内外汇账户或用于经常项目外汇支出。凡

外汇汇出境外、提取外币现钞或携带出境的，仍按原外汇管理规定办理。 

（三）境内居民个人在年度总额内购汇，应由本人办理或委托其直系亲属代为办理。凡由直系亲属代

为办理的，需提供委托人和代办人的身份证明、亲属关系证明，以及委托人的授权书。 

（四）外汇局对境内居民个人购汇不再实行核销管理。 

 

四、规范业务管理，加强监测预警 

（一）外汇局通过信息系统对境内机构和个人外汇收支活动实施监管，并根据涉外经济发展和国际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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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形势的客观需要，对经常项目外汇账户限额和境内居民个人购汇年度总额进行调整。 

（二）银行应按要求加强对境内机构和个人外汇资金流入和结汇的真实性审核，向外汇局报送外汇账

户的开立、关闭和外汇收支以及个人购汇信息。 

（三）对违反本通知规定的，外汇局依据有关外汇管理法规进行查处。 

 

本通知自 2006 年 5 月 1 日起执行。本通知未尽事宜仍按现行规定办理。以前规定与本通知规定相抵触

的，按本通知规定执行。 

各分局收到本通知后，应尽快转发至所辖支局、外资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银行；各中

资外汇指定银行总行收到本通知后，应尽快转发所辖分支行。执行中如遇到问题，请及时向国家外汇管理

局反馈。 


